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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业务手册按照《云南省行政许可事项通用目录》、《昆明市晋宁区区级部门行政许可事项目录清单》给出的规则和要求起草。
本业务手册由昆明市晋宁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提出并归口。

本业务手册的主要起草人：余佳妍。

本业务手册经审查同意后为第一次发布。

本业务手册的解释权属于昆明市晋宁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母婴保健服务人员资格认定 
业务手册
一、受理范围
申请内容：母婴保健服务人员资格认定。 

申请人范围及申请条件： 

  （一）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规定的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的人员，必须经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考核，并取得相应的合格证书。
（二）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规定的婚前医学检查、施行结扎手术和终止妊娠手术的人员以及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必须经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考核，并取得相应的合格证书。
（三）从事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单位必须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个人必须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或《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书》方可执业。
（四）1．从事孕产期保健、婴幼儿保健、结扎手术、终止妊娠手术和助产、家庭接生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审批。2.从事婚前医学检查的，由地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并报当地民政部门备案。3.从事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的，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批。

受理范围：辖区内各医疗卫生、保健机构取得《母婴保健技术培训合格证》的人员
予以批准（办理）的法定条件：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规定的婚前医学检查、施行结扎手术和终止妊娠手术的人员以及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并经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考核，并取得相应的合格证书。
二、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年10月27日主席令第三十三号，2009年8月27日予以修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令第309号，2004年12月10日予以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国务院令第308号）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1995年8月7日卫生部发布）。
三、实施机关
昆明市晋宁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是办理该行政许可事项的法定机构。负责该行政许可事项的受理、审查、现场勘察，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四、许可人员
应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和专业技能，并接受过法律和相应的业务培训及考核。
五、许可条件
（一）予以批准的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2.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

3.符合《云南省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考核发证管理办法（试行）》。

（二）不予批准的情形：

未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云南省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考核发证管理办法（试行）》。
六、申请材料
表1  母婴保健服务人员资格认定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份数
	其他要求

	1
	申请婚前医学检查项目的人员必须提交相关培训证明
	复印件  （验原件）
	1份
	(1) 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
(2) 云南省医疗保健机构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考核发证申报表由申报人单位签署申报意见并加盖公章。



	2
	申请助产、终止妊娠、结扎手术的人员必须提交《昆明市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培训合格证》, 护士提供：《护士执业证书》、《职称证》和《毕业证》
	复印件

（验原件）
	1份
	

	3
	云南省医疗保健机构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考核发证申报表
	原件
	1份
	

	6
	半寸免冠彩色照片
	原件
	1份
	


七、许可时限
申请时限：法定工作日。 
受理时限：法定工作日。
法定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专家评审时限不计算在内。 
承诺办理时限：5个工作日，专家评审时限不计算在内。 
八、许可收费
本行政许可事项不收费。

九、许可证件
《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
十、共同许可与前置许可
（一）共同许可（无）
（二）前置许可（无）
十一、中介服务（无）
十二、指定培训（无）
十三、资质资格
（1） 执业医师执业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 执业医师资格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3） 昆明市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培训合格证（昆明市妇幼保健院）

十四、许可办理

（一）通则
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向昆明市晋宁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窗口提出申请—材料齐全并通过审查的—晋宁区卫计局在承诺时限内完成审批程序—核发《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
（二）申请
1.通则
申请阶段一般包括申请接收、登记、申请编号、收件凭证送达以及为申请人提供的帮助等环节。
2.申请接收
（1）窗口提交 
接收申请的实施机关：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服务窗口。
接收地址：昆明市晋宁区昆阳大街100号（原三和大酒店斜对面）。
（2）网络提交 

网址：http://zwfw.yn.gov.cn/yns/project “云南省行政审批网上服务大厅”。
（3）信函提交 

接收申请的实施机关：昆明市晋宁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通讯地址：昆明市晋宁区昆阳街道办事处郑和路443号；
邮政编码：650600。

（4）传真提交

传真号码：(0871) 67892018。 

2.提交时间：

窗口、传真提交：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09:00～12:00，下午13:00～17:00。 
网络、信函提交：时间不限。
3.登记
窗口一站式受理：登记并接收审查资料是否齐全，资料齐全窗口直接收件并开具材料接收凭证；资料不齐全开具限期补证通知。接受申请材料的登记方法、登记信息，并予以编号。 登记信息应包括但不限于行政许可事项名称、申请时间、申请单位名称、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申请材料名称及份数等内容。

实施机关应在业务手册中明确下列申请形式下即时提供申请编号的方式，实施机关所提供的申请编号的赋码规则应该符合DB53/T 545的要求，对同一事项只应一次赋码：

a)
申请人通过接收窗口式提交行政审批申请的； 
b)
申请人通过网络提交行政审批申请的；

c)
申请人通过信函或传真提交行政审批申请的；

d)
实施机关可提供取号及电话（网上）预约服务的。
4.收件凭证

针对各种接收方式规定收件凭证的获取方式以及收件凭证的内容。 收件凭证的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接收到的申请材料名称、收件时间、申请编号、申请进度查询方式、办理期限等内容。其中，以信函、传真的方式提出申请的，收件时间以签收时间为准。

（4） 受理
1.通则
受理阶段一般包括受理审核、补正材料、受理决定、审查方式确定和收件转办等环节。

2.受理审核
窗口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的，经办人应立即对照申请材料目录的要求进行审核，当天给出审核意见。

3.补正材料
经审核，发现申请材料不符合申请材料目录的要求时，经办人应发出《补正材料通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单位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要求申请人签字确认，并要求申请人在 5 个工作日内补正材料。申请人逾期不补正的，作退件处理。

4.受理决定
经审查，申请材料符合申请材料目录的，予以受理。窗口接收的应在受理之日由经办人出具《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 各一式二份，一份给申请人，另一份留底。网络接收的应在接收材料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以手机短信提醒的方式告知 申请人登录行政服务系统自动生成受理通知书，并随即打印。
（四）审查

1.通则
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向昆明市晋宁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窗口提出申请—材料齐全并通过审查的—晋宁区卫计局在承诺时限内完成审批程序—核发《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
2.审查方式
本行政许可事项采用书面审查和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书面审查和实地核查均由昆明市晋宁区医疗机构评审委员会和昆明市晋宁区产科质量评审小组实施。

3.书面审查
对书面审查的规定和要求应包括：
a)
审查时限。应从行政许可事项审批申请受理后第一个工作日开始，合理确定具体时限；
b)
审查内容。应明确审查具体项目、要求、标准。

c)
审查实施。应明确审查实施流程及重要环节的要求；

d)
审查结论及处理。应给出审查结论及审查报告。

4.实地核查
对实地核查的规定和要求应包括： 

a)
核查依据；

b)
核查时限；

c)
核查人员的确定及人数。应明确核查人员组成形式、资格和人数要求；
 d)
核查准备。应明确实地核查前需要开展的准备工作要求，如通知申请人、确定核查时间、准备所需相关文书等；

e) 核查实施；

f)
核查结论；

g) 核查报告。应规定核查人员编制实地核查报告，并给出报告的样式或者体例；还应列出实地核 查提交的材料表。

（五）决定
应当根据审查人提出的审查意见，明确由指定决定人决定是否批准申请人的申请。对行政许可决定的规定和要求应包括：

a)
行政许可决定的权限。依据行政许可事项采取的审查方式的不同，行政许可决定的权限可作如下设置：

1)
经书面审查并完成实地核查，由审查人签署意见，由决定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2)重大项目由专家评审、技术审查、听证、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中的任一种方式审查的事项，由审查人签署意见，由决定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3）大型项目完成集体审查的行政许可事项，由决定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b)
行政许可决定结论的确定。应列出通过、暂缓通过、整改、不通过等结论的具体判定准则。在作出任一种决定时，应列出明确的理由。

c)
制作行政许可决定书或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
（六）证件制作与送达
达方式：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服务窗口直接领取。
1.通则
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向昆明市晋宁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窗口提出申请—材料齐全并通过审查的—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现场勘验—经现场勘验合格的予以受理，开具受理通知书—晋宁区卫计局在承诺时限内完成审批程序—核发《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
2.证件制作
对于作出行政许可的行政许可相对人，直接到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服务窗口领取《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

3.证件送达
对于当场作出准予或不准予决定的，明确当场送达；不能当场作出决定的，明确按照法定或者约定方式送达。
4.归档
对行政许可证件归档的要求，应规定档案实行分类或分户归档；档案资料应包括行政许可办理和监督检查中形成的各类文书材料。还应规定行政许可档案归档岗位人员的职责和归档标准以及时限等要求。
（七）决定公开
在http://zwfw.yn.gov.cn/yns/project “云南省行政审批网上服务大厅”

公示许可文书的内容：单位名称、地址、法人（负责人）、许可项目等。

（八）许可服务
1.基本要求
在窗口公示行政许可事项办理流程、卫生标准、法律法规、卫生知识培训等内容。2. 许可咨询
咨询途径：窗口咨询、电话咨询和网络咨询。

窗口咨询：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服务窗口。

地址：昆明市晋宁区昆阳大街100号（原三和大酒店斜对面）。
咨询联系电话：67802234。或在http://zwfw.yn.gov.cn/yns/project “云南省行政审批网上服务大厅”网络咨询。
a)
许可咨询岗位的职责和权限。应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及许可流程，实行一次性告知。

b)
咨询工作程序。对于书面咨询的，应规定提供具体书面答复凭证的要求；对

于电话咨询的，有条件的可提出建立电话录音的要求；

c)反馈时限。可针对能够当场回复和不能当场回复两种情形，不能当场回复的应在1个工作日内作出回复。

3.进程查询

咨询联系电话：67802234。
十五、监督检查
（一）通则
根据事前、事中、事后监管的实际需要，实行实地检查、抽样检查、分类监管、投诉举报等监督检查方式，定期进行监督检查。

（二）书面检查、实地检查、定期检查和抽样检查、检验、检测
对书面检查、实地检查、定期检验和抽样检查、检验、检测等监督检查方式的规定和要求宜包括: 

a)
检查依据；
b)
检查方式：每年年底随机抽取5个行政许可的资料，进行书面和实地检查，并按标准进行评分，分合格、优秀、不合格三个等级，纳入年终考核成绩。

c)
检查内容及量化表；

d)检查准备。应明确检查前的准备工作要求，如检查承担机构、检查人员条件、检查对象确定标 准、适用情形、组织检查人员（组）、检查时间、检查计划、检查通知、被许可人报送的材料 收件处理、检查程序确定等；

e)检查实施。应明确检查实施流程及重要环节的要求，如检查结论确定及处理、检查报告编制、处理结果送达、违法行为抄告程序和期限、检查过程相关文书表格提交及归档要求等；

a)
检查依据；

b)
检查方式；

c)
检查内容及量化表；

d)检查准备。应明确检查前的准备工作要求，如检查承担机构、检查人员条件、检查对象确定标 准、适用情形、组织检查人员（组）、检查时间、检查计划、检查通知、被许可人报送的材料 收件处理、检查程序确定等；

e)检查实施。应明确检查实施流程及重要环节的要求，如检查结论确定及处理、检查报告编制、处理结果送达、违法行为抄告程序和期限、检查过程相关文书表格提交及归档要求等；

十六、投诉举报
窗口投诉：昆明市晋宁区昆阳街道办事处郑和路443号二楼办公室。

电话投诉：(0871)67892258。
电子邮箱wsjbgs007@126.com。 

信函投诉：昆明市晋宁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昆明市晋宁区昆阳街道办事处郑和路443号；650600。

a)
投诉举报范围:违反许可程序、工作纪律、服务质量、未一次性告知、超时限、收受贿赂等。

b)
受理条件：情况属实。

c)
受理和办理程序及要求：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处理 。

d)
结果处理：及时处理反馈。

e)
保密措施；按照保密法的规定，保护投诉人的姓名、电话等不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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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母婴保健服务人员资格认定办事流程示意图



附件2. 云南省医疗保健机构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考核发证申报表及示例
表1             
云南省医疗保健机构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考核发证申报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照片

	文化程度
	
	专业技术职务
	
	

	工作单位
	
	

	从事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简历(请写明时间、地点及服务内容)：


	申报考核项目（在项目下方打“√”）

	助产
	婚检
	终止妊娠
	结扎
	产前诊断
	遗传诊断

	
	
	
	
	
	

	申报人单位意见

                                         （章）

年    月      日

	考核组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卫生行政部门意见

                                         （章）

年    月      日


注：①本表用于各级医疗保健机构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

    ②本表一式二份，申报单位及辖区卫生行政部门各一份。
表1
云南省医疗保健机构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考核发证申报表（示例）
	姓名
	张三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5．3
	民族
	汉族
	照片（半寸免冠彩色照片）

	文化程度
	大专
	专业技术职务
	妇产科医师
	

	工作单位
	昆明市晋宁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从事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简历(请写明时间、地点及服务内容)：
 本人从1996年8月至今在昆明市晋宁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妇产科从事临床工作，其中包括助产、终止妊娠、结扎手术等工作。



	申报考核项目（在项目下方打“√”）

	助产
	婚检
	终止妊娠
	结扎
	产前诊断
	遗传诊断

	√
	
	√
	√
	
	

	申报人单位意见

         同意申报

                                         （章）

2017年 5 月  25 日

	考核组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卫生行政部门意见

                                         （章）

年    月      日


注：①本表用于各级医疗保健机构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

    ②本表一式二份，申报单位及辖区卫生行政部门各一份。
YWSC-1100469000
















































































向行政相关人核发许可证





在5个工作日内获取办理结果





不予批准





整改后仍不合格





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决定





整改合格





合格�





整改结果





到期不整改





不合格�





通知申请人整改





现场审查结果





现场审查








材料补正后符合要求





受理（发放《受理通知书》）











提出申请





材料  符合要求





不予受理（发放《不予受理通知书》）





发放《补正材料通知书》





需要补


正材料





申请材料审核结果





符合不予


受理情形





审核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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